
 

 

 

 

 

钢协[2018]13 号 

 
关于申报 2018 年度中国钢铁工业 

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的通知 
 

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国钢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审定与奖励办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决定于 2018 年开展中国钢铁工业

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的申报和评审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： 

1.符合相关国家产业政策并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任务的中国钢

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； 

2.会员企业集团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符合上述国家

产业政策并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任务的，经集团公司同意后，也可

单独申报。 

二、申报条件、申报内容和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等具体要求

见《中国钢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审定与奖励办法》与《实

施细则》(钢协[2006]161 号)有关规定办理。 



三、申报材料： 

纸制材料 1份 

1.按规定的 word 填写模板要求填写《中国钢铁工业清洁生产

环境友好企业申报书》； 

2.企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工作总结、技术报告； 

3.企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相关证明材料； 

以上材料合并装订，不另加封面和包装。 

电子版数据 

4.申报书、工作总结、技术报告的 word 格式文件； 

5.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材料须为能显示签字、盖章等证明内

容的 PDF 或 JPG 格式文件。文件分辨率以能在电脑屏幕清楚显示

为准，不宜过大。建议多页文件采用 PDF 格式，单页文件采用 JPG

格式。要求每个证明材料制成 1 个文件，文件名称应能表达其内

容。每个企业的证明材料数据制作成 1 个包括所有证明文件和目

录的压缩文件(rar 或 zip 格式)，数据大小不超过 10M。 

上述申报材料应符合申报文件要求，填写内容真实、完整，

并已经过保密审查，可以向社会公开。 

四、申报时间：请将申报材料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寄(送)

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果奖评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每个申报企业应指定一个归口部门负责成果的申报、审

核，与成果奖评处对口联系，其联系方式等内容除填写在《中国

钢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申报书》中企业基本情况表的相





 

附件： 

中国钢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申报单位联系表 
 

单位名称  

联系部门  网址  

通讯地址  
邮政

编码 
 

主管领导  
职务/

职称 
 联系电话  

传    真  电子信箱  

其它联系方式  

联系人 1  
职务/

职称 
 联系电话  

传    真  电子信箱  

其它联系方式  

联系人 2  
职务/

职称 
 联系电话  

传    真  电子信箱  

其它联系方式  

备 

 

 

注 

 

 

 

 

注：单位、部门、地址等项请详细、完整填写正式名称。其它联系方式包括手机、

家庭电话等。 




